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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作者、渊源及宗旨

马海峰∗

【摘 要】«摩 西 法 与 罗 马 法 汇 编 »(Collatio Mosaicarum et
Romanarumlegum)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本比较法著作,它的作者不详,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非异教徒,而是一名犹太人.该书写于３９０—４３８
年,汇集了摩西法及与之相应的罗马法的规定.摩西法的内容主要集

中于摩西十诫,罗马法的规定主要源于五大法学家的片段、法典和皇帝

敕令.在该书的十六题中,前十五题基本上是以摩西十诫为中心而展

开并组织材料的.在证明罗马法和摩西法同质性的基础上,在最后一

题,作者强调摩西法的先进性,希望借此能让帝国的统治者,尤其是立

法者尊重犹太传统和摩西法.该书名义上是一部比较法著作,实际上

是一部犹太护教作品.
【关键词】«汇编»;摩西法;罗马法;犹太人;基督徒

在整个比较法的历史上,«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常常被奉为西方第一部比

较法著作. 在国内诸多比较法与罗马法论著中,该书也常被提及. 但与国外学

者的研究相比,我们提及此书时非常简略,未有专门系统的研究.① 自１５７０年

∗

①

马海峰,深圳大学法学院讲师.
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中国学界尚未有对这本著作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或专著,但不乏一些论

著对此有部分研究,比如徐国栋XuGuodong,‹人格权制度历史沿革考›[HistoricalDevelopmentofRight
ofPersonality],«法制与社会发展»[LawandSocialDevelopment],２００８年第１期[２００８,Issue１],３Ｇ１２;
陈帮锋ChenBangfeng,‹古罗马刑法的意外事故理论›[AccidentalTheoryinRomanCriminallaw],于«华

东政法大学学 报» [JournalofThe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sScienceandLaw],２０１３年 第６期

[２０１３,Issue６],４７Ｇ５６;黄文煌HuangWenhuang,«阿奎流斯法 ———大陆法系侵权法的罗马法基础»[The
StudyofLexAquilia:RomanFoundationoftheTortLawinCivilLawSystem](北京[Beijing]: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Press],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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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第一份抄本被发现以来,国外学者对此的研究已历四百余年,至今方兴未

艾.① 目前而言,学者们主要探究的问题包括该书作者的身世背景及信仰、该书

的写作时间、该书的写作目的. 尤其是该书作者的身份问题,到底他是基督徒还

是犹太教徒,至今尚无定论. 而对该书的写作目的,也是歧见纷呈,未能统一.
就此,本文在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立足前贤的研究成果,力图对这些

问题作一解答.

一、该书的发现与名称由来

虽然«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Collatio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
是其约定俗称之书名,但它并非该书之真正名称. Collatio一书,最早是由法国

人皮图于１５７０年在法国博韦发现的(现藏于巴黎). 皮图(Pithou)是大名鼎鼎

的人文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居亚斯(Cujas)的学生,同时又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
他撰写了大量的法律著作,出版了不少古代法典,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西哥特法

典». 他发现了«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之原稿,几经编纂,于１５７３年出版. 皮图

所依据的抄本为CodexBerolinensis２６９ ,一般简称为“B抄本”,为９世纪的抄

本,但其中的第２００—２０２页为殉道者圣戈尔戈尼斯(Gorgonis)于１２世纪或

１３世纪所编,该抄本的第１８３—１９０页包含了«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最后一部

分以及«学说汇纂»的开头.② １８２２年,布鲁默(Blume)在意大利北部的维切利

教会图书馆发现了写于１０世纪的 CodexVercellensis１２２ . 同年,兰茨措勒

(Lancizolle)于维也纳发现了CodexVindobonensis２１６０ . 这两个新的抄本分

别被简称为“V抄本”和“W抄本”. 这三个抄本皆非原稿,依照舒尔茨(Schulz)
的观点,它们来自两个更早的抄本. 他认为,B抄本源于未知抄本α,V抄本和

W抄本由于在内容上相同度更高,与B抄本在很多方面有共同差别,所以很可

能出于未知β抄本. 在渊源关系上,α抄本无疑更早,而后分出了B抄本和β抄

①

②

１５７３年,法国人皮图就出版了此书,并就某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但真正的研究高潮是

１８２２年两个新的抄本发现后到来的,蒙森、沃尔泰拉、舒尔茨、史密斯、列维等人或考订版本,或探究作者

之身份、写作时间和写作目的. 就该书的译本而言,目前已有两个英译本,一个西班牙译本. 最新的研究

成果则是弗莱克斯于２０１３年出版的«古代晚期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的编纂»,具体可参见 RobertM．
Frakes,CompilingtheCollatiolegumeMosaicarumetRomanaruminLateAntiqu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

Mommsen, Collectio librorum iuris anteiustiniani in usum scholarum (Berolini apud
Weidmannos,１８９０),p．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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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由β抄本,产生了V抄本和 W 抄本.① 但无论是α抄本,还是β抄本,都

非原始稿本. 从该书最早的使用年限来看,它很有可能在５３８年的奥尔良主教

会议上用过,在中世纪早期它曾一度广为流传.② 根据弗莱克斯的研究,６世纪

的抄本应该是该书的第一批抄本,在９世纪左右出现了α抄本,其后又有了β抄

本,最后则是V抄本和 W抄本.③

就该书的名称来说,皮图在最初的版本上书帕比尼安(Papinianus)、保罗

(Paulus)、乌尔比安(Ulpianus)、盖尤斯(Gaius),莫德斯丁(Modestinus)以及其

他一些古代法学家的片段,这些片段来自他们自己的著作,收集于优士丁尼

(Iustinianus)皇帝时代之前,并与摩西法一起编排.④ 在三个抄本中,该书真正

的起始名称是“天主晓谕摩西之上帝之法”(LexDeiquampraecepitdominusad
Moysen),但蒙森(Mommsen)认为这一名称有所残缺,后面理应加上“与之相应

的罗马法”一语.⑤ １５８０年,当斯蒂芬(Stephanus)第一次将其命名为“Collatio
legumMosaicarumetRomanarum”时,甫一出现即广受欢迎.⑥ 但这一名称并

非原著之名称,只不过是对著作内容的一种描述. 即便如此,它一经使用便成为

正规用名,以至这一著作至今仍以此为名.⑦

国内学者在对这一书名进行翻译时,有不同译法,比如通常译为«摩西法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Schulz,RomanLegalScience (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４６),pp．３１１Ｇ３１２．
Robert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p．３８Ｇ４６．
同上,p．５１.

PierrePithou, Fragmentaquaedam Papiniani,Pauli, Ulpiani, Gaii, Modestini,aliorumque
veterumiurisauctorumexintegrisipsorumlibrisanteIustinianiimp．Temporacollecta,etcum Moysis
legibuscollate;exbibliothecaP．PithoeiIC．Cuiusetiamnotaeadiectaesunt (Lutetiae,１５７３),front
cover．

Mommsen,Collectiolibrorumiurisanteiustinianiinusumscholarum,p．１２８．
FriedrichBluhme, Lex deisiv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legume Collatioecodicibus

ManuscriptisVindobonensietVercellensinuperrepertis (Bonna,１８３３),p．X．
TimothyD．Barnes, “Leviticus, the Emperor Theodosius, andthelaw of God: Three

ProhibitionsofMaleHomosexuality,”RomanlegalTrad (September２０１２),p．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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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汇编»,或译为«摩西法与罗马法合编»①、«摩西法与罗马法对照»②、«摩西

法与罗马法汇集»③、«摩西法与罗马法合论»④. 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译介之

时,名称虽然有异,但无一人将“collation”一词译为“比较”. 事实上,该词除了

汇编之意,还有“比较”之意,因此,有不少西方学者都将其译为«摩西法与罗马法

比较»⑤. 就中文译名而言,“汇编”“汇集”“合编”“合论”“对照”并无实质差异.
考虑到该书所引法律之渊源,除了摩西法外,所引的罗马法既有五大法学家的片

段,也有法典,形式多元,“汇编”更能表述其内容,故最好选用“汇编”之译名. 另

外,之所以选择“汇编”,也是因为该书虽被誉为第一部比较法著作,但只是初步

意义上的比较,其所做的工作皆是就同一主题汇集罗马法与摩西法之规定,故而

«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二、该书的成书时间

«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下文简称«汇编»———笔者注)一书写于何时,也是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周枏ZhouNan,«罗马法原论»[OriginalTheoryofRomanLaw](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

[TheCommercialPress],１９９４),７９;沈宗灵ShenZongling,«比较法总论»[IntroductiontoComparative
Law](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８),１５;刘兆兴LiuZhaoxing,«比较

法学»[Comparativelaw](北京[Beijing]: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
LawPress],２０１３),３０;H．F．Jolowicz,乔洛维茨,BarryNicholas巴里􀅰尼古拉斯,薛军XueJun译,«罗马

法研究历史导论»[HistoricalintroductiontotheStudyofRomanlaw](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Press],２０１３),５８５.

わがつま さかえ我妻荣,«新法律学辞典»[ANewLawDictionary],董璠舆DongFanyu译(北京

[Beijing]: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Press],１９９１),３４４.

Grosso格罗索,«罗马法史»[LezioniDiStoriaDelDirittoRomano],黄风 HuangFeng译(北京

[Beijing]: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Press],２００９),p．３０５.
徐国栋XuGuodong,‹对十二表法的４个中译本的比较分析›[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

FourChineseTranslationsofⅫ TablesLaw],«求是学刊»[SeekingTruth],２００２年第６期[２００２,Issue６],

７８Ｇ８２.
这几乎是西方学界的通译之法,故此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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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 但基本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该书写于３９０—４３８年.① 主要

依据就在于«汇编»中所引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于３９０年颁发的针对同性恋

的敕令,以及«汇编»虽然引用了戴克里先(Diocletianus)时期的两部法典,但并

未引用«狄奥多西法典»(CodexTheodosianus),后者颁布于４３８年. 另一种观

点来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意大利学者沃尔泰拉(Volterra),他在其«摩西法与罗马

法汇编»一书中,通过文本溯源,发现«汇编»的作者所引的罗马法绝大部分都是

３世纪末至４世纪初的作品,而４世纪末的敕令,也即Coll．５．３．１仅有这一条,
且未提及渊源,未有执政官纪年,包含了“ItemTheodosianus”一词(意为狄奥多

西以同样的方式),据此他认为这是后来某一位编纂者的添加. 以此为依据,他

将该书的写作时间的下限定在了４世纪早期,上限则是«赫尔格摩尼安法典»
(CodexHermogenianus)的颁行时期,最晚３２４年. 自此之后,有不少学者都以

此为据,认为«汇编»成书于３世纪晚期或４世纪早期.②

①

②

这种观点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依旧是学界主流,虽然在具体的起始日期上不同学者有不同意

见,比如蒙森认为,在涉及第五题和第六题的内容时,虽然君士坦提乌斯和狄奥多西一世曾就此颁布过不

少敕令,但作者 所 引 却 是 狄 奥 多 西 新 近 颁 布 的,而 且 在 狄 奥 多 西 的 称 谓 中,只 用 了 单 数 的 皇 帝———
“imperatoris”一词,由此他推断«汇编»的编写时间应该晚于３９４年,是年狄奥多西战胜了欧根尼乌斯,统

一了东西罗马. 至于下限,他认为,«汇编»的作者所引的法学家的作品皆出自于五大法学家,而五大法学

家由４２６年的“引证法”所确认,故而«汇编»一书应该在４２６年之后. 具体范围,他认为是３９４年至４３８年

之间. 参见 Mommsen,Collectiolibrorumiurisanteiustinianiinusumscholarum,pp．１２７Ｇ１２８. 罗格斯

认为该书最有可能写于４世纪９０年代,参见 LeonardVictorRutgers, TheJewsinlateancientRome:

EvidenceofculturalinteractionintheRomanDiaspora (Leiden:Brill,１９９５),２５０. 蒙特马约尔则以汇

编中的内容次序出发,尤其是第１５题和第１６题,认为该书的成书时间为４１９Ｇ４３８年,参见 Montemayor
Aceves, MosaicarumetRomanarumCollatio (MexicoCity,１９９４),pp．XVＧXLVIII. 我国学者周枏先生

认为该书成书于４世纪末５世纪初,但并未给出理由,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７９.
比如列 维 (Levy) 认 为 该 书 成 书 于２９６—３１３年,参 见 ReviewofVolterra, Collatio, ZRG５０

(１９３０),p．７０１;马西(Masi)认为该书成书于３１５年之前,参见 AntonioMasi,ContributiadunaDatazione
della“CollatioLegumMosaicarumetRomanarum,”BIDR３(１９６１),３２１;巴恩斯从«汇编»的作者只引了

３９０年的敕令,且在引用«十二表法»关于盗窃的文本时,并非援引法律文本,而是引用了西塞罗的记述,进

而认为«汇编»应该完成于４世纪早期,参见 TimothyD．Barnes, “Leviticus,theEmperorTheodosius,

andthelawofGod:ThreeProhibitionsofMaleHomosexuality,”p．６０;巴罗内􀅰阿代兹(BaroneＧAdesi)认

为其写于戴克里先统治晚期,参见G．BaroneＧAdesi,L􀆳etadellalexDei (Napoli:CasaEditriceJovene ,

１９９２),p．１７３;吉拉尔 (Girard)认为成书于４世纪,参见 Girard,Textesdedroitromain(Paris:Dalloz,

１９６７),p．５４５;舒尔茨亦认为狄奥多西的敕令乃后期添加,根据已使用的法学文本,他认为该书最有可能

写于４世纪初,seeSchulz,RomanLegalScience,p．３１４;格罗索认为该书写于戴克里先时代,参见Grosso
格罗索,«罗马法史»,３０６;乔洛维茨和尼古拉斯认为应该成书于４世纪初,参见 H．F．Jolowicz,乔洛维

茨,BarryNicholas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５８５. 虽然这些学者的时间定位略有差别,
所依证据也有差异,但毫无例外都同意Coll．５．３．２乃后期添加. 日人大木雅夫亦认为该书写于公元３世

纪前后,但并未给出说明,参见おおき まさお大木雅夫,范愉FanYu译,«比较法»[比較法講義](北京

[Beijing]:法律出版社[LawPress],１９９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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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观点的核心歧异源于«汇编»中３９０年左右狄奥多西发布的针对同性

恋 的 敕 令 是 否 属 于 添 加 以 及 如 何 确 定 Coll．１４．３．６ 中 “novellis
constitutionibus”(新近的敕令)一词所指示的时间. 针对沃尔泰拉及其追随者

的观点,反对该敕令为添加的学者认为,稿本中的item(同样地,副词———笔者

注)实为idem(同样的,形容词———笔者注)之误. 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汇编»
的作者经常使用idem一词,包括在法学家名讳后使用该词,比如idemPaulus;
其次,idem很容易被误写成item,在«汇编»的稿本中这样的错误不为少见;再

次,从语境及语法来说,item不大合宜;最后,就«汇编»的稿本而言,在藏于柏林

的稿本上,这一短语着墨太深,而新一题的开头又是较大一些的字母,这通常都

表明前后 所 引 的 都 是 同 一 作 者. 除 此 之 外,Theodosianus乃 Theodosius之

误.① 可以说这种观点有理有据,颇可信赖. 最后,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该词为

添加,也只能说明该书最终的定稿日期为３９０年.②

在“novella”(新近)一词的理解上,列维、切尔文卡和马西等人根据该词出

现的文本,推断«汇编»的写作时间在４世纪早期,因为他们认为该词涉及３１５年

君士坦丁(Constantinus)的敕令. 此种理解自然有误,因为它完全是按照现代

人对于“novella”一词的理解作出的推断. 但同一语词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如

此理解,有执今以律古之嫌. 相比之下,弗莱克斯(Frakes)从该词在帝国晚期的

使用及其在«汇编»中其他地方的使用出发,得出“novella”一词在指示时间上,
并非通常所理解的“新近”,而是时间跨度可大可小,三四十年内的事物皆可以称

之为“新近”. 事实上,“新近”皆由作者而定,必须通过整体文本的分析方可得出

可靠的结论,而非就词论词,拘泥一处. 基于此,从文本内部证据出发,那么该书

的成书时间就不可能早于敕令颁布的３９０年. 弗莱克斯认为«汇编»更有可能写

于３９２—３９５年. 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是狄奥多西作为真正的唯一罗马皇帝

的年代,而Coll．５．３．２中的敕令的签发者只有狄奥多西一人.③ 虽然弗莱克斯

认为下限乃是３９５年,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坚实之证据,故此,笔者依旧坚持

传统观点.

①

②

③

RobertM．Frakes, “ItemTheodosianus?” (Observationson“Coll．”５,３,１),QuaderniUrbinati
diCulturaClassica, NewSeries, Vol．７１, No．２(２００２),p．１６７．

LeonardVictorRutgers,TheJewsinlateancientRome:Evidenceofculturalinteractioninthe
RomanDiaspora (Leiden:Brill,１９９５),p．２５０．

Robert 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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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书的内容和渊源

顾名思义,该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摩西法和罗马法二者之间的比较. 所谓的

“摩西法”,一般指«摩西五经»,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

记». 在希伯来语中也将其称为“托拉”(Torah). 之所以称为“摩西法”,原因是

传统上一般认为它的作者是摩西,但现代的研究表明其来源广泛,作者众多. 因

为“托拉”一词从未明确地表明它是由摩西本人编纂的,而含有“托拉”一词的相

关片段也从未指称整个«摩西五经».① 摩西法的内容除了有名的十诫之外,还

包括了大量的有关道德伦理、社会制度、饮食禁忌、节日庆典、祭祀和祭司的法则

等等,涉及犹太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学者的统计,摩西法总共有６１３条诫命,
其中肯定性的有２４８条,否定性的有３６５条. 对于犹太人而言,摩西法就是神圣

的制度、信仰和实践的基础. 它对西方法律的发展、政治哲学以及社会思想产生

了深远影响.② 所谓的“罗马法”,一般指罗马国家法律的总称,其渊源包括了不

同时代的制定法、元老院决议、皇帝宪令以及法学家的意见. 但在«汇编»中,它

在很大程度上指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帕比尼安和莫德斯丁五大法学家的著

作及皇帝宪令.
具体而言,该书总共有十六题:第一题为“故意杀人”(以及故意或偶然情况

下的杀人),分别涉及故意杀人和意外杀人;第二题为“关于残忍的侵辱”,主要涉

及摩西法的身体伤害和罗马法中的侵辱;第三题为“关于律法与主人的残暴”,主
要涉及两种法律针对伤害奴隶的不同规定,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奴隶的权益;第四

题关乎通奸,分别介绍了摩西法和罗马法中对于通奸的规制,虽题为通奸,但在

所介绍的摩西法中,却也包含了有关强奸的规定;第五题为“关于实施非法性关

系者”,名虽如此,但主要是关于男性同性恋的规制;第六题为“关于乱伦婚姻”,
与前述几个标题不同的是,这一标题有关罗马法的规定中,大多引用的是法典和

皇帝之敕令,而且在编排次序上,一改先前摩西法在前、罗马法在后的规定,而是

摩西法“瞻前顾后”;第七题为“关于盗窃及其刑罚”,«汇编»的作者在此题中引用

①

②

MichaelDavidCoogan, MarcZviBrettler, CarolA．Newsom, PhemePerkins, TheNew
OxfordAnnotatedBible :NewRevisedStandardVersion—AnEcumenicalStudyBibl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p．４．

GaryN．KnoppersandBernard M．Levinson, “How, When, Where, and Why Didthe
PentateuchBecomethe Torah?” inThePentateuchas Torah: New Modelsfor UnderstandingIts
Promulgationand Acceptance, eds．Gary N．KnoppersandBernard M．Levinson (WinonaLake:

Eisenbrauns,２００７),p．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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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二表法»杀死夜盗的规定,以引出摩西法的相关规定;第八题为“关于伪

证”,介绍了摩西法和罗马法对于伪证犯罪的不同规定和惩罚;第九题为“关于不

让家子作证”,主要涉及不同人等的作证资格及作证义务的豁免;第十题为“关于

寄存物”,介绍了摩西法中盗窃寄存物之规定,以及罗马法中关于寄存和寄存物

的规定;第十一题为“关于盗牛贼”,分别介绍了两种法律对盗窃马、牛、驴等牲畜

的惩罚措施;第十二题为“关于纵火犯”,主要涉及失火和纵火的不同规定与处

罚;第十三题为“关于移除界石”,介绍了两种法律对于移除界石的不同惩罚;第

十四题为“关于掠人掠卖人”,关乎劫掠贩卖人口的行为及惩罚;第十五题为“关

于占星师、巫师和摩尼教徒”,涉及有关占卜预言的惩罚规定,在罗马法中则多出

了关于摩尼教徒的规定;第十六题为“法定继承”,这一题与刑法没有任何关系.
就这十六题的编排次序和内容关联,学者们很早就进行了不懈的研究. 现

代的学者大致都认为这十六题内容与摩西十诫的最后五诫相关,即第一至三题

对应第六诫———不可杀人;第四至六题对应第七诫———不可奸淫;第七题对应第

八诫———不可偷盗;第八、九题对应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这第一至

九题的对应关系没有疑问,而第十至十四题只是在概念意义上对应第十诫———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因为从

严格意义上来讲,“第十诫关注的是心理活动,而非身体行为,而且很少会引发诉

讼”①.
但对于第十五题和第十六题则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哈里斯认为«汇编»的作

者在安排第十五、十六题时有些随意,蒙森认为前十五题与十诫相关,但第十六

题为作者所计划的第二卷私法的开始. 蒙特马约尔(Montemayor)认为第十五

题涉及十诫中的第一诫,而第十六题应列于“孝敬你的父母”这一诫之下.② 弗

莱克斯认为第十六题事关法定继承,涉及遗产. 两种法律关于遗产的分配和继

承次序,事实上就是对于侵占遗产的排除. 基于此,它也应归于第十诫. 至于第

十五题,也是前述学说挑战最大的一点,他认为这一题也可以归于第十诫. 原因

有二:其一,从作者的行文逻辑来说,第十三、十四、十六题皆属于第十诫,这一题

也应如此. 而之所以在标题中加入了摩尼教,是为了不破坏作者所引的法典标

题的完整性. 其二,这一题所关涉的求神问卜等内容,常常有人借此来觊觎或谋

①

②

AlanWatson, “TwoEarlyCodes,TheTenCommandmentsandtheTwelveTables:Causesand
Consequences,”JournalofLegalHistory ,２５(２００４),p．１３３．

MontemayorAceves,MosaicarumetRomanarumCollatio, MexicoCity,１９９４,pp．XVＧXL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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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他人之钱财、爱情等,所以也可以列入第十诫.①

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着实有点牵强. 弗莱克斯一方面强调作者是基督徒,
既为基督徒,就应该知道这些行为«圣经»中有明文论述,亦有明确的定性. 如

«利未记»中,耶和华就训示摩西:“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

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利未记»２０:６)②这里的“邪淫”一词,并不是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性关系方面的越度,而是“一个经常用来表示崇拜其他神祇的

隐喻”③. “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兆.”(«利未记»１９:２６)
“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

归到他们身上.”(«利未记»２０:２７)“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

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记»１９:３１)在«申命记»
中,耶和华又晓谕摩西及其民众:“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

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 凡行这

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申命记»１８:１０—１２)从«圣经»所用的词语来讲,
巫术预言占卜就是偶像崇拜,对于信徒而言,这无疑是最大的罪. 这涉及信仰本

身,与强调人伦道德的第十诫有本质区别.
至于摩尼教,崇拜日月,作为异端,常常被教父作家与巫术相提并论. 如果

按照弗莱克斯的观点,作者是基督徒,那么摩尼教完全可以与巫术、预言占卜并

列,并无丝毫奇怪之处,因为它们都是崇拜偶像. 对于犹太人而言,对于摩尼教

的定性与基督教并无太大区别. 这里所强调的应该是第一诫,而第一诫是十诫

当中最重要的,也是信仰当中最重要的.
第十六题,蒙特马约尔将其归于第五诫,而弗莱克斯认为它属于第十诫. 在

笔者看来,第十六题中的案例虽然涉及亡夫遗产的继承,但与孝敬双亲并无关

联. 因为整个故事讲的就是亡人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女儿要求继承的故事. 人

都死了,何谈孝敬? 虽然孝行可以延续到死者亡故之后,但主要体现当是死者活

着的时候. 至于弗莱克斯的第十诫说,也难成立. 弗莱克斯虽然认为第十至十

四题在概念意义上属于第十诫,但第十六题与之不同. 前面五题事关刑法,用的

都是禁为模式,这与十诫后五诫确立的行为模式相同,而第十六题用的是应为模

①

②

③

Robert 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p．１０４Ｇ１１１．

本文所引«圣经»文本,如无特别说明,皆出自和合本２００９年版.
这里的“淫乱”一词,在«利未记»１７:７中就出现过,经文云:“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

从的鬼魔. 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具体可参见 MichaelDavidCoogan, MarcZviBrettler,

CarolA．Newsom, PhemePerkins,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AnEcumenicalStudyBible,p．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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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此外,它主要涉及无男性子嗣继承条件下遗产的分配次序,无关其他. 事实

上,第十六题选了与刑法无涉的遗产继承,是有其深刻用意的,“继承”一词,一语

双关,既关乎财产法则,更关乎律法的传承继续.
既然«汇编»所引的摩西法对应于摩西十诫,而十诫在«摩西五经»中有两个

版本,分别记录于«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 两个版本的十诫确有差异,这种差

异于«汇编»而言有无影响呢? 在笔者看来,这种影响基本没有. 因为从现有的

«圣经»文本来看,不论是武加大版,还是七十士本,«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最

重要的差异在于第五诫,也即关于安息日的诫命. 但是这一诫在«汇编»中并未

涉及,所以虽有重要区别,但无关本旨,因此也不在讨论之列. 另外一处差别在

于第十诫,从现有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文本来看,其差别不在于诫命性质和规范多

少之区别,而在于语词排列的顺序之别①,可以说并无实质性差别. 就«汇编»的

作者而言,虽然我们说他所引的摩西法可以对照十诫,但需注意的是,这种对应

绝非经文之间的一一对应,作者所引用的摩西法,除了第九题引自«出埃及记»中

十诫的第九诫②,其余皆非十诫原文,更多的是从其规范本身的性质和精神上所

进行的分类. 因为十诫不仅仅涉及一般规定,更是一种精神原则和指导. 我们

之所以说«汇编»所引经文对应十诫,主要是从精神理念上而言的,而非具体的经

文表述. 从这点上看,两个版本的十诫虽有差别,但对 «汇编»并未造成实质

影响.
该书有圣经文本和罗马法文本两大渊源. 在圣经文本方面,作者所引主要

源于一本较为古老的拉丁版«圣经»,而非希伯来原本或希腊语译本. 所引的经

文主要来自«摩西五经»中的«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出埃

及记»引用９次,是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章经文,共引用１６段节文;«利未记»引用

４次,总共１１段节文;«民数记»引用３次,总共１９段节文;«申命记»引用５次,
总共１５段节文.

罗马法文本中,作者主要引用了五大法学家的著作、法典和皇帝敕令. 作者

引用的五大法学家的著作中,引自保罗的有«解答集»«论侵辱单卷本»«农民之刑

罚单卷本»«所有法律中的刑罚单卷本»«论通奸单卷本»«保罗意见集». 虽然最

后一本署名保罗,但不少学者认为它与保罗没有太多关系,而是伪托保罗之作.
引自乌尔比安的有«论行省总督的职权»«法学阶梯»«告示评注»«规则集单卷

①

②

对此可以参照和合本的翻译,«出埃及记»第２０章第１７节中第十诫的表述为“不可贪恋人的房

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而«申命记»第５章第２１节将其改为“不可贪恋

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Frakes,CompilingtheCollatiolegumeMosaicarumetRomanaruminLateAntiquity,p．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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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引自帕比尼安的有«论通奸单卷本»«定义集»和«解答集». 引自莫得斯丁

的有«区别集»«汇编»,共引两次. 引自盖尤斯的只有他的«法学阶梯»,虽如此,
但毫无疑问,这是单题中引用篇幅最大的法学作品. 在法典方面,作者主要引用

了两大法典,即编纂于３世纪末期的«格里高利亚努斯法典»和«赫尔格摩尼安法

典». 前者作者引用了７次,而后者只引用了两次.① 除此之外,作者还引用了

同时代的一些法律,最有名的就是狄奥多西镇压同性恋的敕令.

四、该书的作者及其身份

该书作者的身份无疑是这一著作最大的谜题之一,而被认为可能的作者有

李锡尼􀅰 鲁 菲 努 斯 (LiciniusRufinus)②、阿 奎 莱 亚 的 鲁 菲 努 斯 (Rufinusvon
Aquileia),安布罗斯(Ambrosius)或者圣哲罗姆(Hieronymus).③ 但«汇编»当

中所引的皇帝敕令中,最晚的乃狄奥多西一世于３９０—３９２年颁发,而鲁菲努斯

与保罗处于同一时代,故而不可能是«汇编»的作者. 除此之外,皮图就曾认为

«汇编»稍欠智慧和洞见,不属于像鲁菲努斯和其他有名的法学家的作品.④胡施

克(Huschke)将«汇编»归于阿奎莱亚的教父鲁菲努斯. １８４５年,他在«汇编的

作者和年代»(überAlterundVerfasserderCollatio)一文中,提出阿奎莱亚

(Aquileia)的鲁菲努斯(Rufinus)是«汇编»的作者,其主要依据在于«汇编»是在

东部帝国完成的,它的写作目的就在于向那些对其他法律存有敌对和藐视心理

的罗马法学家指出,罗马法学与摩西法之间并无冲突,而且后者在某些方面要早

于前者.⑤ «汇编»的作者在引用摩西法时,并未引用通俗版本,而且他对其他宗

教持宽容态度. 符合这些标准的就是鲁菲努斯. 但这一观点依旧存在诸多问

题,胡施克自己就提出了许多异议,比如名叫鲁菲努斯的人太多,教父著作中根

①

②

③

④

⑤

Robert 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p．６２Ｇ８２．

在１５８６年和１５９５年的版本上将作者定为LiciniusRufinus. 参见FriedrichBluhme, Lexdei
sive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ecodicibusManuscriptisVindobonensietVercellensi
nuperrepertis (Bonna,１８３３),p．VII．

UlrichManthe, “DieCollatio: Inhalt, Textkritikund Verfasserfrage,” Ausder Werkstatt
romisherJuristen, UlrichManthe,ShigeoNishimura, MarikoIgimi(Berlin:Dunker& Humblot,２０１３),

p．２１０．
Pithou,Pierre,FragmentaquaedamPapiniani,Lutetiae,p．６６．
Hyamson,MosaicarumetRomanarum Legumecollati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１９１３), LI．N．Smits, MosaicarumetRomanarum LegumeCollatio(HaarlemＧH．D．TjeenkWillink&
ZoonN．V．,１９３４),p．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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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没有提及«汇编»,将罗马法与摩西法汇编在一起在４世纪晚期没有必要.①

而且,正如后人所指出的,«汇编»中所引的«圣经»文本与通俗版经文差异较大.
最关键的是«汇编»是在帝国西部完成,而非东部. 康拉特(Conrat)于１９００年在

其«圣哲罗姆与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一文中认为,«汇编»的作者可能是圣哲罗

姆. 此人虽不是法学家,但对法学并非全然陌生,法律训练亦属于科学研究,他

在帕比尼安的著作里看到了当时的著名法学家并参考了不少罗马法. 而哲罗姆

又生活在３４０—４２０年,他 可 以 是 «汇 编» 的 作 者. 康 拉 特 认 为,圣 哲 罗 姆 在

３９６—４０４年翻译了通俗版圣经,随后就有了«汇编».② 鲁道夫 (Rudorff)认为

«汇编»的作者应该是米兰主教安布罗斯,他之所以如此认为,是依据１３世纪末

１４世纪初发现的一份答案集,在这本书里当涉及无遗嘱继承时,提到要求安布

罗斯写一本与此相关的法律书,鲁道夫据此认为所写之书就应是«汇编». 但问

题在于,«汇编»中对于狄奥多西的称谓与安布罗斯时期不同,«汇编»中对于狄奥

多西并未使用敬称;另外,«汇编»过于简单,不符合安布罗斯的水平③,«汇编»用

词比起安布罗斯的作品相对较为逊色④. 故而不可能是安布罗斯. 至于蒙森,
则认为“这样一部更多地属于书吏而非著作家的小作品,不可能属于那些在教会

中颇有地位,而在社会上亦颇有影响之人,如果该书的作者是一位名流饱学之

士,那么在后世基督教作家那里自然不会鲜有记录”⑤. 事实上,以上诸人都只

是一种推测,由于相关信息太少,作者的身份很难考证,所以像布鲁姆(Blume)
就直接放弃就此问题进行推断.⑥ 时至今日,学界都将其定为佚名.

证据太少,无法判定具体的作者,但这并不是说对于作者的其他信息我们就

一概不知. 从作者所使用的法学家的作品来说,他的作品只援引了五大法学家

的作品,而并未引用其他罗马法学家的作品,由此可知,他对于当时的法学界是

非常熟悉的,他在书中所使用的一些题语也暗示了这一点.⑦ 不仅如此,在引用

法学家作品的同时,他还引用了不少皇帝的敕令,以及先前皇帝编纂的法典,比

如«格里高利亚努斯法典»«赫尔格摩尼安法典». 更有力的证据是,通过文本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Hyamson,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pp．LIIＧLIII．
MaxConrat, “HieronymusunddieCollatioLegum MosaicarumetRomanorum,”Hermes,３５．

Bd．, H．１(１９００),pp．３４４Ｇ３４７．
Hyamson,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n,pp．LIVＧLVII．
Robert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 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１２６．
Mommsen,Collectiolibrorumiurisanteiustinianiinusumscholarum,p．１３０．
FriedrichBluhme,Lex deisiv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legume Collatioecodicibus

ManuscriptisVindobonensietVercellensinuperrepertis,p．VIII．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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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舒尔茨发现作者在引用«圣经»文本时,对于译文作了一些改动,以求更加符

合法言 法 语 的 表 述 风 格. 这 样 的 例 子 不 少,比 如 在 Coll．１．１．１中,作 者 用

occideriteum代替了mortuusfuerit. 按照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清楚地知道,
后面一种表述是«科尔内利乌斯法»的原文,而前面一种表述则是古典法学家的

表述,尤其是３世纪以后的法学家,作者未采用原文,而采用这样一种表述,无疑

说明他对当时的法律制度比较熟悉. 另外,在Coll．１４．１中,«汇编»的作者用

plagiaverit代替了所引«圣经»文本中的“involaverit”,这是纯粹的罗马法技术.①

这些都表明作者受过一定的法学教育,应该是一个法律人. 既是法律人,那么自

然就接受过法学教育. 根据弗莱克斯的研究,在４世纪学习法律,必须经过修辞

学的训练,而且学习要花费一大笔费用,一般只有衣食无忧的中产家庭才能负担

得起. 故此,他认为«汇编»的作者来自一个中产家庭,但又不属权贵阶层.②

作者具体何人已无法考证,但就其宗教信仰而言,学者们一致的意见是,作

者不可能是一个异教徒. 这一点在«汇编»里也有所体现. 首先,在第一题里,作
者在称呼摩西时,用了“deisacerdos”(神的祭司)这一称呼,一般的异教徒不会

使用这样的敬称. 此其一也. 其二,在第七题开头,也即７．１．１,作者说“scitote,

iurisconsulti③,quiaMoyespriushocstatuit”(法学家们,你们要知道,因为摩

西早就这样规定过),也即摩西法优于罗马法,暗含摩西法的伟大先进之处. 如

果是异教徒,尤其是生活在罗马法之下的异教徒,不会说出如此话语.④ 其三,
在最后一题即第十六题中,作者一改先前各题所使用的“Moysesdicit”这一固定

表达方式,而是使用了“scripturadivina”(圣经)这样的表述,对于异教徒而言,
不会使用这样的表达. 其四,从整个«汇编»的编排内容的次序而言,先从杀人开

始,最后终于遗产继承. 虽然不同学者对其所对应的十诫条文有所争议,但都认

为与十诫相关,且有一定次序. 如果是异教徒,不会这样去做. 其五,就像史密

斯所言,异教徒不会将摩西法放在首位,而一般会按照年代次序进行编排.⑤ 既

然不是异教徒,那么作者到底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至今未能达成一致. ２０世

①

②

③

④

⑤

Schulz, “DiebiblischenTexteinderCollatioLegum MosaicarumetRomanarum,”SDHI２
(１９３６),p．３９．

Robert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 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１２６．

对于这一短语,海姆森有不同观点,认为它并不是世俗法学家向同侪表达意见时所使用的形式,
倒像是出自一个教士之口,用于他向门外汉们宣讲时 (Hyamson,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
collation,p．xlix).

事实上,自戴克里先之后,一直在强调罗马法的优越性,而在涉及叛逆、渎圣罪等严重犯罪中,剥

夺其生活于罗马法下的权利也成了最强的惩戒措施之一. 这些都表明在统治者那里,罗马法是最好的.

Smits,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p．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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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学者,绝大多数认为作者是基督徒,他创作«汇编»的目的就是为了向那些异

教徒的法学家展示古老的圣经律法要远远早于罗马法.① 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

作者当属犹太人. 著名罗马法学者沃尔泰拉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认为作者是一

个犹太塔木德学者,史密斯②、曼特③、巴恩斯④也认为作者是一个犹太学者. 这

些学者认为作者是犹太人的主要依据是:第一,«汇编»中“mortemmoriatur”一

语中“死亡”一词用的是宾格,这一格位从语法规则上讲,与希伯来文本中的绝对

不定式相合,却与希腊语文本中的与格不合. 基于此,从文本翻译的角度来说,
«汇编»作者所引很有可能是翻译自希伯来«圣经».⑤ 第二,在«汇编»的第六题

(Coll．６．７)中,作者使用了“adstipulantibus”(缔约人)一词,该词在拉丁文本中

未曾出现过. 该词所要表达的含义非常清楚,那就是与上帝缔约之人,即上帝的

选民———以色列人. 从人类始祖亚当到摩西,皆是如此,唯有以色列人配得上这

一称呼. 再次,«汇编»第六题中出现的“诅咒”(maledicti)一词说明作者深谙犹

太传统,而基督徒在新约降世后,对于旧约律法书并不上心.⑥ 第三,«汇编»没

有提及«摩西五经»中未包含的旧约«圣经»文本,因此作者很有可能是犹太人.⑦

第四,认为«汇编»的作者是犹太人的学者认为,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向

基督徒展示希伯来法的重要性,尤其是当他们面对３９８年的皇帝敕令时,该敕令

要求先前依据自己习惯裁决纠纷的犹太人现在必须使用罗马法.⑧

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但是也存在问题. 比如从“mortemmoriatur”一语推断

作者使用了希伯来«圣经»就有点牵强,因为只有这一个例子,很有可能是个巧合

或例外. 而且史密斯通过对希伯来«圣经»与«汇编»所引«圣经»文本的比对,认

为«汇编»的作者明显没有引用希伯来«圣经»,而是采用了一个古老的希伯来«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Robert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 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p．１２９Ｇ１４０．

Smits,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p．１６５．
UlrichManthe, “DieCollatio:Inhalt,TextkritikundVerfasserfrage,”p．２１２．
Timothy D．Barnes, “Leviticus, theEmperor Theodosius, andtheLaw ofGod: Three

ProhibitionsofMaleHomosexuality,”p．６１．
UlrichManthe, “DieCollatio:Inhalt,TextkritikundVerfasserfrage,”p．２１２．
同上,p．２１３.

G．BaroneＧAdesi,L􀆳etadellalexDei,p．１６２．
这里的敕令是指CTh．２．１．１０. 在这则敕令中,皇帝要求生活于罗马法和共同法下的犹太人,在

那些与其说涉及他们的信仰,倒不如说关乎法、法律和适格法院的案件中,他们要依传统习惯接受审判,
他们要以罗马法提起和应诉所有案件,最终他们都应受罗马法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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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拉丁译本①,舒尔茨也持类似观点②. 在反对者看来,没有使用«希伯来圣

经»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作者不可能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有自己的传统. 犹太民

族虽然流离失所,离散千年,但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巴比伦,他们都顽强地坚持

着自己的传统. 希伯来语作为犹太人的母语,如果要引用«圣经»文本,用起来岂

不更加方便. 除此之外,反对者认为,在律法书中,总共有２７种行为涉及死刑,
但是作者只选择了其中的１６种③;从外部证据来说,有关«汇编»的３个抄本与

拜占庭的法律著作、基督教的使徒传记一起出现在混杂的手抄本中,且都保存在

天主教国家的图书馆里.④ 针对３９８年的敕令以及该书写作目的的问题,弗莱

克斯认为这点难以成立,因为就在上述敕令颁布几个月后,皇帝又颁布了针对基

督教会主教的敕令,同样是缩减他们的司法权能. 因此,他认为依据目的来推断

作者是一个犹太人的观点难以接受.⑤

在笔者看来,在作者是犹太人这一点上,罗格斯(Rutgers)的论证更值得考

虑. 罗格斯在继承沃尔泰拉方法的基础上,指出«汇编»就是一部旨在说明罗马

法和摩西法同质性的著作. 在他看来,作者是一个犹太人的主要原因在于:第

一,通过对«汇编»中所引的摩西法和早期基督教学者所引摩西法的统计比较后

他发现,后者只引用了«出埃及记»中的两处经文,分别涉及杀人和伪证,而前者

却是除了十诫之外,尚引用了«摩西五经»中的其他律法内容. 第二,«汇编»的作

者在其作品中对于基督教丝毫未有提及,也未声称耶稣就是弥赛亚. 而在６世

纪编纂的叙利亚罗马法典中,作者明确采用了基督教的历史和法律观点,且包含

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 第三,在同时期的犹太学者以及犹太拉比的作品中,对于

摩西法却是完全接受,这与基督徒形成了明显的对比.⑥

针对罗格斯的观点,雅克布斯(Jacobs)则认为罗格斯在解读犹太学者的文

献时,时间主要集中于２世纪左右,而«汇编»成书于４世纪;并且罗格斯低估了

十诫的性质以及律法在服务于基督徒理念中的重要性. 他还以安布罗斯的著作

为例,说明此时的教父并不反对律法本身,而是反对犹太人“律法是我们的”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mits,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pp．１５Ｇ１７, RobertM．Frakes, Compiling
theCollatiolegumeMosaicarumetRomanaruminLateAntiquity,p．１３１．

Schulz, “DiebiblischenTexteinderCollatioLegumMosaicarumetRomanarum,”p．４３．
同上.

MarioLauria, “LexDei,”SDHI,vol．５１(１９８５),pp．２７１Ｇ２７５．
Robert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１３４．
LeonardVictorRutgers,TheJewsinlateancientRome:Evidenceofculturalinteractioninthe

RomanDiaspora,pp．２１５Ｇ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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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在此基础上,他依旧认为此书出自基督徒之手,而且此书是一部帝国基督教

力量的文化宣示.① 应当说,雅克布斯的观点确有一定道理,但尚不足以推翻作

者是犹太人这一点. 其主要原因是他依旧没有回答作者既然是基督徒,为何未

提耶稣以及其他足以表明作者基督徒身份的证据,而以安布罗斯的论述为据证

明作者身份,恰恰又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先前的研究已表明作者并非安布罗斯.
安布罗斯一个人的态度能否代表这个时期主要基督教徒乃至所谓的身为基督徒

的作者的观点,这更是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 而且,按照雅克布斯的观点,此书

作为文化巡旅之书,有何必要,尤其是在一个基督徒可以深刻影响立法和司法的

时代. 除此之外,他亦承认前十四题与十诫中的五诫相关,却对后两题的用意只

字不提,进而以此作为论证的基础,这无疑是残缺不全,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后两

题恰恰是表明作者用意的两题(对此,本文将在下文论述).
就３９８年的敕令来看,这一敕令看似简单,仅是缩减了犹太人的司法特权,

但其实是,作为一个律法民族,律法是其根本,它贯彻犹太人的一生. 缩减司法

权限,其实是不断地压缩犹太人的生存空间. 而且,皇帝在敕令中用了含有贬义

的“superstitionem”(迷信)一词.② 虽然后来皇帝的敕令也压缩了基督主教的司

法权限,但与犹太人所面临的境遇不同的是,３８０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基

督徒的主教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到帝国的立法进程中来,他们的意志或多

或少地成为帝国的法律,立法是其最重要的表达形式.③ 这种缩减其司法权限

的举措对于基督徒而言根本无伤大雅,但对犹太人而言则不然,两者的影响完全

不可同日而语. 重压之下必有反抗,此乃万古不易之理. 此种反抗,或武力,或

言语,方式不一. 作为犹太民族的先进分子,«汇编»的作者面对此种局面,为了

自己的信仰和民族,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这也构成了作者写作此书的主要

目的.

五、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

«汇编»的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呢? 这亦是一个颇让学者抓狂的问

①

②

③

AndrewS．Jacobs, “‹PapinianCommandsOneThing,OurPaulAnother›:RomanChristiansand
JewishLawintheCollatioLegum MosaicarumetRomanarum, ”inCliffordAndo/JörgRüpke ,eds．
ReligionandlawinClassicalandChristianRome (Stuttgart:FranzSteinerVerlag,２００６),p．９８．

参见 MicheleR．Salzman, “‘Superstitio’inthe‘CodexTheodosianus’andthePersecutionof
Pagans,”VigiliaeChristianae, Vol．４１, No．２(Jun．,１９８７),p．１８２．

关于此点,可以参考TonyHonoré,LawinthecrisisofEmpire:３７５Ｇ４５５AD,TheTheodosian
DynastyanditsQuaestors(Oxford:ClarendonPress,１９９８),pp．５８Ｇ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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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不同学者就这一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是为了说

明摩西法和罗马法的同质性或相似性,并在此基础上消除基督徒和异教徒对摩

西法的敌视. 此种观点可以归之为护教说.① 也有的学者认为此书是一本指导

手册,帮助基督教士研习罗马法.② 雅克布斯认为该书是基督徒为了弥合神圣

与世俗、基督徒自身与帝国境内他者之间让人昏乱的隔膜而作的.③ 还有一种

观点就是该书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而作.④

在笔者看来,将其当作指导手册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就是君士坦丁虽然赋

予主教以司法权,但此种司法权往往局限于民事细故,并不涉及刑事案件,而«汇

编»所列,除了最后一题,皆是刑事法规,这与主教之工作并不相称,因此这种观

点并不足取. 至于雅克布斯之观点,实难苟同,原因已如前述. 就传播基督教之

观点而言,弗莱克斯对此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论据. 弗莱克斯认为,«汇编»的作者

并未使用耶稣等异教徒较为敏感或内心抵抗的词语,而采用中性的表达方式,这
种表达方式在４世纪末期的异教徒那里也可以见到. 采用这样一种表述,其目

的就是为了向自己的法学家同行宣教,吸引他们加入基督教. 但是正如作者自

己所言,这一观点最大的挑战在于,在尤里安(Julianus)短暂的统治期间,他强调

恢复罗马传统,对于基督教进行打压,稳固罗马的传统信仰,而在３９４年之后,基
督徒对于异教徒的态度更是变化明显,直接予以鄙弃和公开指责,这可以从«狄

奥多西法典»的敕令里得窥一斑. 对此,弗莱克斯认为,持这种观点的大多属于

精英阶层,而«汇编»的作者属于中产出身,对于异教徒并无如此之怨恨,而且«汇

编»的作者认为可以通过温和的态度来传播基督教,向自己的异教徒同事说明自

己宗教信仰的实质,并通过求同这种方式来获得异教徒同事的认可,以便他们加

入基督教.⑤

①

②

③

④

⑤

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少,具体可参考Volterra,CollatioLegumMosaicarumetRomanarum(Roma:

Dott．GiovanniBardiEditore,１９３０),p．２９;MontemayorAceves,MosaicarumetRomanarumCollatio,pp．
XVＧXLVIII;FriedrichBluhme, Lexdeisive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ecodicibus
ManuscriptisVindobonensietVercellensinuperrepertis, p．VIIII;Smits, MosaicarumetRomanarum
legumecollatio,p．１７３;LeonardVictorRutgers, TheJewsinlateancientRome: Evidenceofcultural
interactionintheRomanDiaspora,p．２４７;TimothyD．Barnes, “Leviticus,theEmperorTheodosius,and
thelawofGod: ThreeProhibitionsofMaleHomosexuality,” p．６１;H．F．Jolowicz, 乔 洛 维 茨,Barry
Nicholas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５８５.

Hyamson, MosaicarumetRomanarumlegumecollation,p．XLII．
AndrewS．Jacobs, “‹PapinianCommandsOneThing, OurPaulAnother›: RomanChristians

andJewishLawintheCollatioLegumMosaicarumetRomanarum,”p．９９．
おおき まさお大木雅夫,范愉FanYu译,«比较法»,２３.

Robert M．Frakes, Compilingthe Collatio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 in Late
Antiquity,pp．１４９Ｇ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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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要想这种观点确立,他必须证明中产出身的基督徒的观点温

和,但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一点较少证明. 而且,作者要向异教徒传教,必然证明

作者对于自己的信仰比较虔诚. 既然是传教,那么作者为何选择了法律文本,选
择法律文本为何要选择十诫,而且内容仅限于刑事罪名和继承? 况且书中没有

提及耶稣基督以及其他有别于犹太教的东西. 我们必须清楚,十诫是犹太教徒

和基督徒共享的戒律. 如果说不提耶稣是为了不激起异教徒的反感,那么同样

也无法突出基督徒的本质特征和信仰教条. 在此弗莱克斯的观点难以自圆其

说. 更重要的是,耶稣在继承摩西法的基础上①,又作了不少变更,这些变更后

的新规定恰恰是基督教不同于犹太教的地方,也是基督教的特色. 比如:“你们

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

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５:２７—２８)又如在杀人方面,耶稣说:“你们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

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马太福音»５:２１—２２)又如耶稣告诫门徒: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

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５:３８—３９)这些规定,皆是

基督教不同于犹太教的地方,尤其是最后一条规训,突出了基督教作为信望爱之

宗教的本色,而“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２２:３７)与“爱人如

己”(«马太福音»２２:３９),“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

音»２２:４０). 不仅如此,爱人如己还是“自由的律法”(«雅各书»１:２５)以及“至尊

的律法”(«雅各书»２:８).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话语,就是想说明基督的

律法与摩西的律法不同,而且基督的律法高于摩西法. 由此可见,弗莱克斯所说

的十诫,对于受众而言,难以辨清到底是说基督徒,还是说犹太教,若从屡屡引用

摩西而言,更容易让人认为是说犹太教,而非基督教.
毫无疑问,无论对于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有何不同观点,都不会否认一个基

本事实,那就是此书确是一本求同之作,而且前十四题确与十诫中的后五诫相

关. 至于后两题,尤其是第十六题,与作者的写作目的密切相关. 要探究第十六

题之特殊性,就必须知道«摩西五经»中律法的表达形式. 在整部«摩西五经»中,
所有的律法都是上帝晓谕摩西,然后摩西传达给以色列民众,所采用的形式都是

“耶和华说”“摩西说”的形式. 唯有两例,采用了临时请教上帝的形式. 其中之

一就是«利未记»中的“公正的判例”. 此例记载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在与另一

个以色列人争斗时亵渎圣名,并且诅咒,随后被人带到了摩西那里. 摩西请示耶

①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

福音»,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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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耶和华晓谕摩西:“把那诅咒圣名的人带到营外. 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

头上,全会就要用石头打死他. 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诅咒神的,必担当他的

罪. 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 不管是寄居的还

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利未记»２４:１６)另外一个就是

第十六题中所载的案例:西罗非哈的女儿当着摩西、祭司以利亚撒、王子和以色

列子民们的所有元老的面,在作证营帐的门口说道:“我们已经过世的父亲没有

儿子,只有女儿,因此不要让我们的父亲从其部落中间被除名. 他没有男性继承

人,请当着我们父亲兄弟的面给我们遗产.”摩西将她们的请求带至上帝面前,于
是上帝晓谕摩西:“西罗非哈的女儿们说得对,你应当当着她们父亲的兄弟的面

给她们遗产占有. 你将其说与以色列的子民们:如果有人死亡且没有儿子,你要

将遗产给予他的女儿.”女儿占有他的所有,根据上帝为摩西所确立的规则,这对

于以色列的子民们而言是正义的判决.① 这一案例被记载在«民数记»２７:１—

７中.
显然,在这两个案例中,«汇编»的作者选择了第二个,而没有选择第一个,为

什么呢? 第一个涉及渎圣罪,在罗马法中有与之相应的渎圣罪和叛逆罪. 从整

个«汇编»的内在逻辑来讲,选择刑事规范更易保持体例上的一致性,作者之所以

没有选取,主要是因为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中,人始终是被造物,是上帝的

仆人,根本无法与上帝相提并论. 虽然罗马的皇帝从戴克里先开始就生前称神,
但是在犹太教徒的眼中,他依旧是人. 不管是渎圣罪,还是叛逆罪,如果在此将

其与上帝并列,无疑是为上帝树立匹敌,这是大罪,甚至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汇编»的作者作为信徒,从自己的信仰出发,自然不会做如此选择,故而选择了

继承案例.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案例中,虽然也出现了“上帝”“摩西”“以

色列人”等关键词,但是没有«圣经»这一关键词,而这四个关键词可以说是整个

犹太教的核心词汇,它们可以将整个犹太教串联起来,即上帝通过摩西将«圣经»
降示给以色列人.

反观«汇编»的作者所引第二个案例,事关继承,对照引用罗马法的规定,也

不会有伤害信仰之虞. 而且在这一案例中,出现了“圣经”“上帝”“主”“摩西”“以

色列”这样的词语. 在短短的这一案例中,“摩西”(Moyses)出现４次,“以色列”
(Israhel)竟出现了３次,“主”(dominus)一词出现了２次,“上帝”(Deus)一词出

现一次. 从词频来讲,“主”“摩西”“以色列”是出现频次最高的３个词,如果考虑

到主和上帝乃同一对象,那么它突出的就是上帝—摩西—以色列,这三个词给人

① Coll．１６．１Ｇ８．



—９２　　　 —

的第一印象就是犹太人或犹太教. 如果我们将这五者联系起来,我们首先想到

的就是犹太人和犹太教,而且只能是犹太人和犹太教,没有基督徒之可能.
本题处于最末,摩西法又放在这一题的开头,且采用了案例的形式,与枯燥

的法条相比,案例故事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也即是说,虽然这一题下罗马法的

内容是篇幅最大的,但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摩西的律例. 最后,该题题目为“继

承”,“继承”是一个可以具有多重含义的词语. 既可以涉及财产,也可以涉及信

仰,更关乎祖先之法———摩西法的传承. 作者在此一反常态,不再编排刑法内

容,而是使用私法的继承,其意也无过于此,就是要坚持摩西法. 在此,信仰与律

法的实践密切相关. 若考虑到该故事的隐喻效果,则作者的目的更加明显. 西

罗非哈的女儿作为弱者,面临的是财产被其叔伯侵夺的局面,不得已向律法的传

达者摩西求助,摩西随后请示上帝. 在此,作为弱者的犹太人,在面对自己的祖

先律法被缩限适用范围,无法遵照传统的情况下,求助于作为律法起草者的基督

徒和异教徒法学家,以求通过他们陈情皇帝,让皇帝能够允许他们继承,也即继

续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摩西法.
«汇编»的作者通过这最后一题来照应前文的书名,以上帝开始,以上帝结

束. 并通过摩西以色列人来暗示犹太律法和罗马法的同质性,甚至是先进性.
以此来增强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认同,并消除误解. 可以说,这一题是最后的点

睛之笔,虽长篇累牍,但是依旧从一开始就突出本质. 这一题不能与前十五题一

同视之,前十五题都是为这一题服务的,从这一点来说,它也不是第二卷的开始,
蒙森的观点难以成立;当然,也不能说有B和V两个抄本的证据就可以说没有,
毕竟最初的稿本已不复存在. 长篇累牍,隐含其中,作者之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既要突出民族特色,又不能授人以柄,只能如此曲折从事,以求得认同. 作者之

所以如此,与其写作的时代背景,４世纪末５世纪初犹太人的处境密切相关.
虽然３９８年的敕令只是缩减了犹太人的司法权限,但是我们从«狄奥多西法

典»的规定来看,在４世纪晚期,犹太人的处境不妙. 从君士坦丁时期开始,就禁

止犹太人对那些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施加石刑.① ３３９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

(Constantius)又禁止犹太人娶基督徒为妻,违者要被处以死刑.② 此后,对于那

些从基督徒转为犹太教徒之人,若参加所谓的渎圣聚会,则要被没收财产.③

３８０年后,随着基督教的国教化,法令不仅加强了对于异教徒的打击,而且在异

教徒的传统信仰被定为渎圣罪之后,犹太人也颇受冲击. ３９３年的敕令里,皇帝

①

②

③

CTh．１６．８．５．
CTh．１６．８．６．
CTh．１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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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到有些地方的犹太聚会场所被地方官员封禁. 同年,皇帝在敕令中明确禁

止犹太人按照自己的习俗结婚.① 不仅如此,犹太人在生活中也遭受基督徒的

歧视,甚至谩骂、攻击. 他们的有些传统特权也不被承认,以致皇帝不得不在敕

令里强调要坚持传统做法.② 可以说,虽然有皇帝敕令在此强调,但不可否认的

事实是,晚期的罗马帝国由于帝国分治以及中央权威的丧失,皇帝的法令往往成

为一时的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扭转形势. “在４世纪晚期以及５世

纪,不断有基督徒对犹太人暴力相向的报道,基督徒开始攫取犹太人的财产,同

样也反对异教徒和他们的圣地.”③而且,作为精英阶层和精神领袖的基督教神

学家们,对摩西法的攻击也是愈来愈多. 包括安布罗斯、奥古斯丁(Augustinus)
以及帝国的立法者,都认为犹太人的法和罗马法是相互排斥的.④ 犹太人的处

境,总体而言,是越来越差.
与此同时,基督徒对于犹太人的敌意也是越来越大,毕竟犹太人是杀害耶稣

的帮凶. 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反犹太人的传统. 这种传统被早期和中期的教

父学 者 不 断 放 大, 优 士 丁 (Justinus)、 德 尔 图 良 (Tertullianus)、 奥 利 金

(Origenes)乃至后期的奥古斯丁,都在不断强调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凶手. 面

对如此境遇,作为犹太人,必然要反思自己所处的现实窘境,要找到相应的解决

办法.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证明自己的价值信仰,律法实践与皇帝所强调的或者

坚持的本质上并无二致. 作者通过«汇编»摩西法与罗马法,目的就在于说明犹

太人所遵从之法律与罗马法并无本质区别,尤其是与罗马历代统治者所制定的

法律并无二致. 这也是整部«汇编»最大的特点,即作者并没有强调或列举二者

之间的不同,相反,作者在处处强调二者的一致性. 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罗马法

来阐释摩西法.
事实上,作者为了证明摩西法与罗马法的同质性,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

法. 第一,为了加强说服力,作者身为犹太人,并未采用希伯来«圣经»,而是采用

了拉丁版的«圣经»,理由已如前述. 第二,为了求同,作者不惜篡改经文,对于经

文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使其符合法言法语的表达. 这些修改在十六题中几乎

皆可见到. 对于一个虔诚的信徒而言,经文无疑是神圣的,篡改经文无疑是大罪

之一,是对神的严重不敬,作者为何要顶着如此罪名而刻意为之? 如果说是单纯

①

②

③

④

CTh．１．９．７．
CTh．１６．８．１３．
PaulaFredriksen,AugustinandtheJews (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８),p．９５．
参见LeonardVictorRutgers,TheJewsinlateancientRome:Evidenceofculturalinteraction

intheRomanDiaspora,p．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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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法学家同行传教,那失大于得. 毕竟一个人,如若皈依,皈依之后,必然要接

触经典. 如若发现与经典记述不同,岂不弄巧成拙,得不偿失. 这种于己于人都

不利的行为,向异教徒说教难以解释. 更好的解释,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曲线救国

的方式,向真正起草谕令的法律人,不管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向他们说明摩西

法与罗马法本质上并无冲突,从而借此消除他们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敌意,从
而为犹太人创造更好的生存空间. 因为这些人权力很大,更重要的是,在４世纪

末期,这些人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政策,甚至是创造先例. 而在解释法律文本

时,甚至完全可以撇开法条的规定,而根据自己的信条作出解释.① 既向异教徒

喊话,也针对基督徒,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三部抄本皆出现在教会图书馆,因为它

是受众,是作者成书之后首要的读者目标. 而且,作为受众的基督徒,不可能对

十诫等律法内容一无所知,故无强调摩西法之必要,而重点在于说明它与罗马法

之同质. 这一重点,也决定了摩西法之篇幅虽然短少,却精心摘录和编排. 第

三,作者为了求同,不惜将分属于同一主题的内容分割开来,增加两种法律的相

同点,从而增强人们的同质印象. 而在论证方式上,作者采用了诉诸权威的论证

方式,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第五题的第三片段中,«汇编»的作

者说“确实法律是如此规定的:狄奥多西皇帝之敕令被认为完全遵从了摩西法之

精神”,可见在作者眼里,就是狄奥多西皇帝,也遵从了摩西之律法,那么言外之

意,作为诏令敕裁起草人的法学家或行政官员,自然也应该遵从摩西法,至少不

应该对其抱有敌意. 作者的这段话,是典型的诉诸权威的论证方法. 此种权威

在专制之社会,尤其像晚期罗马帝国这样的国家尤甚,诉诸权威虽然在论证逻辑

上有瑕疵,但往往可以更加容易地达到论证目的,收效更快. 毕竟在一个绝对君

主制社会,人们往往唯权力是从. 另一方面,作者所引的罗马法材料只有两类:
五大法学家的片段和皇帝敕令. 这两者看似没有共通之处,实则不然. 作者只

引五大法学家的片段,虽不能完全说明该书写于４２６年引证法颁布之后,但在帝

国晚期,尤其是４世纪以降,五大法学家的作品无疑在实践当中颇具权威,就算

不在皇帝那里,在司法官那里确是毫无疑问. 至于皇帝敕令,其发布主体是皇

帝,皇帝的权威自不待言. 在此,作者没有引用其他法学家的片段,并不在于他

难有机会接触到其他法学家的作品,而是有意为之. 只有以权威之作来作为比

① 比如君士坦丁曾发布过一则针对巫术的敕令,敕令规定:“那些已被揭发使用巫术伤害他人之身

体健康,或使人思想堕落者的知识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法律之惩罚. 但是用于治疗疾患的救治方法不在此

列,那些在乡村举行的祈求淫雨勿伤庄稼收成,或冰雹勿害丰收的仪式亦不为犯罪,因为这些行为并未伤

及他人之名誉和安全,相反这种行为使得人们的辛勤劳作和上天馈赠免遭破坏.”在这里,君士坦丁对于

巫术按其用益做了区分. 但解释的文本却直接规定:“巫师或术士或法师或催动恶魔以败坏人类之灵的

人,皆应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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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对象,才更能使自己的结论具有说服力和可接受性.
在求同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证明摩西法较之罗马法的先进性. 证据有四:

其一,按照巴恩斯所言,此书原名“上帝晓谕摩西之法”就已说明了摩西法的权威

性.① 其二,从作者的编排次序来说,都是先列摩西法,然后以罗马法进行附会.
摩西法决定了材料的选择,罗马法只不过是作者按其意欲参考的被汇编起来.②

这说明摩西法在先的次序决定了罗马法的选择,用罗马法来匹配摩西法. 这里

摩西法是神法,而罗马法是人法,人法附属于神法.③ 其三,作者在«汇编»的第

七题开头就说:“«十二表法»规定,无论何种夜盗,如果他胆敢持械拒捍,就予以

格杀,法学家们,你们皆应知道,摩西早就这样规定了,就像法律文本明确规定的

那样.”这里“摩西早就这样规定了”说明虽然规定相同,但摩西法却是先行者,字
里行间充满着对摩西法的推崇. 其四,在«汇编»的第五题第三片段中,作者用

“狄奥多西皇帝之敕令被认为完全遵从了摩西法之精神”来说明皇帝敕令对摩西

法的遵从. 已如前述,这里采用了诉诸权威的方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在作者

心中,就算是皇帝敕令,也只不过是摩西法的精神的体现. 精神为纲,摩西法的

核心地位和优越性自不待言,至少在作者心目当中如此. 由此,在求同的基础

上,作者强调摩西法,也即犹太律法的优越性. 既如此,在同质的基础上遵从更

优越的,或者让少部分人遵从更优越的,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作者之所以要

强调摩西法的先进性,是因为在当时皇帝狄奥多西等人的心目中,罗马法无疑是

最好的. 这可以从他发布的两道敕令中得见一斑. 在３８０年的敕令中,对于摩

尼教徒,敕令规定:“任何摩尼信徒自皇考法令颁布之日起通过遗嘱或任何其他

书面文件或赠予的方式将其财产转给其他任何人,或者任何上述之人通过赠予

或任何形式的继承获得了此项财产,那么我们将以永久而正当的不名誉之标记

剥夺他们所有制定遗嘱或在罗马法下生活的权利,我们剥夺他们遗赠或获得他

人遗产的权能,所有者这些财产,在国库经过必要的调查后,将予归公. 如果此

项财产通过非法赠予而为丈夫、子女等所有,依旧予以没收.”④３８３年,针对那些

回归异教徒礼仪和崇拜的基督徒,同样是剥夺他们为他人制定遗嘱的权利,以及

适用罗马法的资格.⑤ 也正是因为如此,将其弃绝于罗马法之外也成了一种非

常严厉的惩罚. 一方面,要剥夺某些人生活于罗马法下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

①

②

③

④

⑤

TimothyD．Barnes, “Leviticus, the Emperor Theodosius, andthelaw of God: Three
ProhibitionsofMaleHomosexuality,”p．６１．

G．BaroneＧAdesi,L􀆳etadellalexDei,p．１６２．
MontemayorAceves, MosaicarumetRomanarumCollatio,pp．XVＧXLVIII．
CTh．１６．５．７．
CTh．１６．７．２．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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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罗马法扩展适用于其他团体.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扩展适用有着内在的宗

教因素的考量. 因为此时的罗马法,已不断受到基督教的浸润. 皇权统御基督

教,并借此来加强自己的统治. 在晚期帝国风雨飘摇的日子,借宗教来加强帝国

内部的凝聚力,并抑制分离倾向,已成必然趋势. 为此,一方面,确立基督教为国

教;另一方面,大力消除异教和异端. 对于犹太人有着反叛历史的民族,加强和

扩展罗马法的适用也成了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何况罗马法还是最好的. 也正是

在这种大环境下,«汇编»的作者诉诸权威,强调摩西法的先进性,其意旨也就不

言而喻了. 即停止对犹太人和摩西法的攻击,尊重传统,让犹太人适用自己的律

法,而非罗马法.

六、结语

就整个犹太民族在罗马帝国的历史而言,在３１３年发布«米兰敕令»之前,犹
太民族虽处于高压统治之下,但宗教信仰依旧能够获得宽容对待. ３１３年之后,
随着罗马皇帝的皈依,帝国在宗教政策上一改从前. 不仅罗马传统宗教受到了

压制,而且犹太教的处境也是日渐艰难. 及至基督教被确立为国教之后,犹太教

曾经所取得的宗教宽容不复存在,无论是在司法权限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犹太人遭受的歧视和攻击也越来越多. 与罗马法的扩展适用相比,犹太律法的

适用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作为一个律法民族,律法既是法律,又是生活方

式,帝国如此行事,对犹太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甚至使得犹太传统难以为继.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犹太人,«汇编»的作者将摩西法与罗马法之对照排列,
以摩西十诫作为统领,力求展示二者之同质性,以此想让读者认识到犹太人所遵

循之摩西法并不违背罗马法,以此想求得统治阶级的认可,从而能够让犹太人获

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为了能够展现摩西法和罗马法之间更多的相同性,作者拆

分和重复摩西法中的规定;为了能够展现二者之间的相同性,作者甚至不惜篡改

经文;为了能够顺利达到目的,作者诉诸权威,所引罗马法皆为皇帝宪令和五大

权威法学家之作品􀆺􀆺凡此种种,可以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没有宗教自由的时代,
犹太民族的悲情,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作为犹太民族的先进分子,其强烈的民族情

怀. 作为西方第一本比较法的著作,它并不是在追求建立一种共同法,而是在强

调多元法律文明存在的必要性. «汇编»的作者的比较略显肤浅,甚至在有些地

方比较牵强,并无任何的科学分析. 但纯属不得已而为之,在这种意义上,«汇

编»乃是一比较为名的护教之作. 在诸多护教作品中,«汇编»属于比较特殊的一

种. 至于它与其他从自身宗教教义出发来为自己辩护的护教作品的比较,则并

非本文之目的. 只是在此略微提及,以觇前景.


